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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无锡华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精新材”）向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的最高额限度 7200 万元债权已由公司董事长、实际

控制人龚明达及其配偶吴爱华和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华精钢带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要求增加担保方，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

华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谷”）拟为华精新材该项债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具体内容和期限以各方正式签署的生效法律文件为准。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情况：该议案以

7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全票通过）。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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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无锡华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溪南村） 

注册地址：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溪南村）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一飞 

主营业务：热浸铝锌硅合金板带（无酸洗）、高磁感取向硅钢的制造、加工、

销售；汽车零部件的制造、销售；锂电池铝塑复合膜的研发、制造、销售；金属

材料的销售。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4 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1 年； 

担保额度：最高额限度 7200 万元； 

上述内容具体以相关方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一）担保原因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补充公司经营流动资金，改善和提高公司的财务状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谷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最高额限度 7200 万元债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交易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谷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债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的行为。不涉及资金交易，公司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是纯受益方，不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谷无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债权提供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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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责任保证，是增加公司融资能力，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本次交易中公司

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是纯受益方。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经营成果及独立性

构成重大影响。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7,500 100% 

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 0%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保金额 0 0%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金额 0 0%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4.36%。 

 

六、备查文件目录 

《无锡华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无锡华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8 日  

 


